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2〕5号

申请人：张某某，男，住址：山东省乳山市午极镇。

被申请人：乳山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刘新  职务: 局长

住所地：乳山市胜利街68号

第三人：张某才，男，住址：山东省乳山市午极镇。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2年4月29日对其作出的乳公（午）行罚决字〔2022〕10076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5月26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2022年4月21日12时09分，申请人接到午极派出所民警任某电话通知到派出所。13时30分进入讯问室，申请人被告知其被第三人举报，举报内容为4月17日申请人在某村工作群转发的一张图片（此图片由抖音平台截图、转发，非申请人制作）涉嫌侮辱第三人。

申请人认为，其转发的图片代表励志正能量，且无任何语音

及文字描述，并不存在侮辱他人的行为。因第三人同为残疾人，且与申请人的三弟多年存在过节，所以第三人举报申请人是侮辱第三人。申请人以前从没有被派出所传唤过，这次被民警询问两个多小时，由于害怕、心情紧张导致大脑不清。民警多次询问，申请人也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随口说“你们写吧，愿意写什么写什么”。后来派出所就记录了一些第三人举报的内容，申请人因神志不清，也没有仔细看就签字了。15时50分离开讯问室，4月29日接到处罚决定书。申请人认为处罚过重，处罚决定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22年4月15日，第三人通过私人微信对张某某发送了一段短视频后，又在“某村工作群”中发了四个帖子。4月16日，张某某通过“某村工作群”信息网络微信群中，发送短视频公然侮辱身为残疾人的第三人。4月17日，申请人在“某村工作群”信息网络微信群中看到张某某发送的视频后，感觉解气和支持张某某的行为并在“某村工作群”信息网络微信群中，发送图片公然侮辱残疾人第三人。上述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第三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被申请人经调查认为，所有证据表明申请人发送的图片就是对某村唯一少胳膊的残疾人第三人进行侮辱。“某村工作群”作为某村村民微信群，属于特定群体，第三人作为某村唯一上肢残疾人员，属于特定的人员，从第三人、张某某、申请人分别向“某村工作群”微信群中发送帖子、视频、截图等信息的时间先后顺序存在关联性和连续性，针对特定的人，不需要指名道姓，只要从侮辱的内容上知道被侵害人是谁，就可以构成本

行为。
法律适用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第六条“违反治安管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四）被侵害人为精神病人、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孕妇的”、第三十六条“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四）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诬告陷害他人的”之规定，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在微信群中以发送图片方式侮辱残疾人第三人的行为，属于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残疾人。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对第三人实施了侮辱的违法行为，并按情节较重作出了乳公（午）行罚决字〔2022〕10076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幅度得当。

三、申请人意思表示真实。被申请人在询问申请人的过程是

依法并且在规定的时间进行，申请人的回答过程都是神志清醒，由其本人阅读签字《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经过本人逐页确认并签字捺印,其本人在询问笔录中亲自书写“以上笔录我看过，记的和我说的相符”，申请人提出的其在被民警询问时，神志不清的问题不存在。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午）行罚决字〔2022〕100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包括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传唤证，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办案说明，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微信聊天截图、短视频、微信群聊天截图、短视频、图片，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复制件制作情况说明表及光盘，治安调解笔录，第三人残疾人证复印件，第三人正面照片，前科查证情况，乳公行罚决字〔2013〕005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鲁1083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张某某及申请人的电子档案，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理审批表，乳公（午）行罚决字〔2022〕10075、100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等证据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2年4月15日，第三人通过私人微信对张某某发送了一段短视频，后又在“某村工作群”中发了四个帖子。4月16日，张某某（被申请人已对张某某该行为作出了处罚）通过“某村工作群”信息网络微信群中，发送短视频公然侮辱身为残疾人的第三人。4月17日，申请人在“某村工作群”信息网络微信群中看到张某某发送的视频后，感觉解气和支持张某某的行为并在“某村工作群”信息网络微信群中，发送图片公然侮辱残疾人第三人。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第六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认为申请人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了身为残疾人的第三人，该违法行为情节较重。被申请人遂对申请人作出了乳公（午）行罚决字〔2022〕10076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其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申请人不服，于2022年5月26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申请人是否实施了侮辱第三人的违法行为。申请人认为，其所发送的图片系平台截图，非本人制作，不存在侮辱第三人的违法情形。被申请人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第三人的行为违法。

本机关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在明知张某某所发视频存在侮辱第三人的意图后，也在微信群中通过发图片形式侮辱第三人。申请人与张某某的行为存在关联性和连续性，且本案其他证人证言也足以证实，申请人实施了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残疾人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第六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的乳公（午）行罚决字〔2022〕10076号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午）行罚决字〔2022〕10076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午）行罚决字〔2022〕10076号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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